
昌黎县国土资源局地矿股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
	抽查频次
	抽查方式
	抽查内容

	1
	矿产资源勘查监督检查
	[bookmark: _GoBack]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十一条：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                 2.《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1998年2月12日国务院令第240号，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五条：登记管理机关需要调查勘查投入、勘查工作进展情况，探矿权人应当如实报告并提供有关资料，不得虚报、瞒报，不得拒绝检查。对探矿权人要求保密的申请登记资料、勘查工作成果资料和财务报表，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予以保密。                                                                                3.《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试行）》（国土资规〔2015〕6号）第五条：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公平规范的要求，以随机摇号方式抽取一定比例的勘查项目和矿山，对矿业权人公示信息情况进行检查…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本辖区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示信息抽查工作。第十四条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结合矿产资源勘查项目和矿山情况，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等，依据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编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抽查名单，抽取比例不低于各类勘查项目或矿山总数的5%。根据需要应当增加对重点勘查项目和矿山的抽查，根据矿业秩序等情况开展专项抽查。第十六条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摇号确定抽查的勘查项目或矿山，应当全部开展实地核查，全面核查矿业权人公示信息情况。实地核查可以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昌黎县国土资源局
	省国土资源厅通过摇号确定抽查对象。
	每年5%
	参照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国土资规[2015]6号
	实地核查；实地核查可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开展。（部、省发证的由市国土局进行抽查；市、县发证的由县级国土部门进行抽查。）
	1. 勘查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
2.探矿权人、勘察单位、勘查对象、探矿权人名称或者地址是否与证载信息一致；
3.探矿权人履行义务信息。包括是否按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的勘查实施方案施工、年度勘查投入情况、探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价款缴纳情况等；
4.当年勘查投资和主要实物工作量。包括勘查投资及分项核算，钻探、坑探、槽探、浅井、地震等实物工作量；
5.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求报告的其它事项。

	2
	矿产资源开发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十一条：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1998年2月12日国务院令第241号，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采矿权人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保护环境及其他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等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采矿权人应当如实报告有关情况，并提交年度报告。
3.《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试行）》（国土资规[2015]6号）第十四条：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结合矿产资源勘查项目和矿山情况，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等，依据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编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抽查名单，抽取比例不低于各类勘查项目或矿山总数的5%。根据需要应当增加对重点勘查项目和矿山的抽查，根据矿业秩序等情况开展专项抽查。第十六条：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摇号确定抽查的勘查项目或矿山，应当全部开展实地核查，全面核查矿业权人公示信息情况。实地核查可以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昌黎县国土资源局
	省国土资源厅通过摇号确定抽查对象。
	每年5%
	参照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国土资规[2015]6号
	实地核查；实地核查可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开展。
	1.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年度开采设计实施情况；
2. 采矿权人按照采矿许可证规定依法采矿情况；
3. 采矿许可证变更、延续及矿业权转让；
4. 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及“三率”情况；
5. 矿产资源补偿费、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等法定费用缴纳情况；
6. 矿产资源储量占用登记、矿山储量动态检测和采矿权标识牌设立情况；
7. 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义务；
8. 开采总量控制指标执行情况；
9. 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实施情况；
10. 依法填报统计表或资料情况；
11. 采矿权抵押、冻结、查封情况；
12. 日常监督、检查、督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违反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受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履行情况；
13. 有无违反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况；
14. 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其它内容。



